山 西 省 水 利 厅

   晋水提函〔2025〕第11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0009号提案的答复

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推动黄河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已收悉，经研究，现将我厅相关工作情况答复如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山西省水利厅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格落实《黄河保护法》，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的决策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职尽责，加快推进水生态保护修复、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近年来，我厅持续加强全省河湖治理总体设计，强化水土流失监管、完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政策规划体系不断完善，建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在生态保护与修复方面：先后出台《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关于加快实施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决定》，批复《汾河流域生态景观规划》和汾河、晋阳湖等的“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在水土保持方面：出台《山西省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建立省、市、县三级水土保持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印发《关于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搭起了全省生态保护与修复、水土保持工作的“四梁八柱”，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近年来，我厅持续推进全省河湖治理工程建设，重要河道防洪能力不断提升，“七河”生态保护修复效果凸显。坚持以流域为单元，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努力补齐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短板，实施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项目、“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全省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施“六水济汾”，持续向汾河生态补水，助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为推进山西省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建设，2025年我厅已下达“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资金，其中支持黄河流域项目30项，共计66638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黄土高原塬面保护、坡耕地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等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开展国土绿化、高标准农田、重要生态廊道等重点建设，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全省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24万平方公里（其中黄河流域1.07万平方公里）。2023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强烈以上流失面积分别减少为5.55万平方公里、0.51万平方公里，比2018年分别减少8.4%、28.6%，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双下降”，每年减少土壤流失总量4900多万吨，全省累计营造林近1700万亩。全省水土保持措施年新增产粮5千多万公斤，增加收入4亿多元。全省水土保持率达到64.58%，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实施七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开展46处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省直9大林区、十大草原草甸为重点的封育保护，累计实施封育保护5500多平方公里，原生林草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受到有效保护，水源涵养能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我厅持续推进多方联动，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建立法院、检察院、公安、水利等部门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作机制。出台生产建设项目清单制管理制度，依法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制度，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体系基本健全。以遥感监管为基本手段、信用监管为基础、属地监管为主体、专项执法监管为补充的人为水土流失监管机制基本形成。每年开展在建生产建设项目全覆盖检查，累计检查1.2万多次；现场复核遥感监管图斑4.2万多个，督促8718个违法违规项目完成问题整改；共计落实防治责任范围9283平方公里。

下一步，我厅将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协作机制，变“分段治”“分片治”为“全域治”，实现标本兼治、全域共治。有效发挥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切实推进部门之间、区域之间、条块之间信息共享、对策共商、工作共抓。合理运用市场化手段，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吸引社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生态领域流动，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黄河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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